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1722號

抗  告  人  柯進榮                     

            邱花                       

上列抗告人等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

民國113年8月9日駁回其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130

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本件原裁定略以：再審聲請人即抗告人柯進榮、邱花（下或

稱抗告人等）因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89

年度上訴字第490號判決論處罪刑確定（下稱原確定判

決），對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其聲請意旨如原裁定附件所

載。惟①原確定判決係依憑抗告人等於另案被訴侵占等案件

中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詞，及告訴人賴金木、陳金（下稱告訴

人等）之指證，證人洪萬富、代辦簽證會計師蔡顯銘之證

詞，佐以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函送大路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大路公司）案卷等相關證據資料，認大路公司於民國79年

6月間已完成設立登記，其登記內容與公司之資本額及告訴

人等之實際出資額均不相符，認定抗告人等有行使偽造私文

書犯行，並就抗告人等否認犯罪之辯詞(如主張告訴人等與

各自配偶均僅出資新臺幣〈下同〉160萬元、邱花與告訴人

等之不動產買賣契約內容遭偽造等)，何以不足以採信，及

舉出之事證(如與告訴人等投資無關之面額20萬元、10萬元

等支票影本，及與告訴人等有無以不動產買賣尾款抵充投資

款之判斷無影響之原案件卷附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土地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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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及改良物登記簿謄本等)，何以不足以作為有利於抗告人

等之認定，均於理由內詳細指駁及說明，俱有原案件卷附相

關證據資料可稽。②抗告人等雖提出告訴人等之告訴理由狀

及補充告訴意旨狀影本（證一之②）、面額20萬元、130萬

元之支票影本、華南商業銀行豐原分行88年1月21日華豐存

字第7號函及新竹區中小企業銀行苑裡分行竹企銀苑裡字第1

619號函(證二)、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

所有權移轉登記申請書（證三）、臺中區中小企業銀行大甲

分行支票存款帳號405-8（79年1月至79年12月）之交易明細

表（證五)、大路公司之經濟部公司執照(證七之1)等證據資

料，主張告訴人等之實際出資額並非各200萬元云云，惟抗

告人等先前曾以同一原因事實及證據向原審法院聲請再審，

分別經原審以99年度聲再字第128號、97年度聲再字第232

號、91年度聲再字第36號裁定，認為該等證據經原確定判決

調查斟酌，並在判決內敘明證據取捨及心證理由，以該等證

據不具備嶄新性或顯然性要件，均無理由裁定駁回確定在

案。此經法院判決當時已調查審酌而實質相同等事證，不具

有嶄新性之要件，不因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修

正及第3項之增訂等修法前後而有不同。抗告人等以同一原

因事由重行聲請本件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且無可補正，此

部分聲請自非合法。③抗告人等提出告訴人等於另案之陳報

狀及內頁(證一之1)、抗告人等刑事陳報狀(證八之1、八之

2)，質疑告訴人等之出資金額，惟原確定判決已依據卷證資

料，說明其認定告訴人等各自出資額之憑據及理由，暨敘明

抗告人等辯稱告訴人等之陳述虛偽不實云云何以不足以採

信，是抗告人等此部分聲請再審意旨所指，顯係就原確定判

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明確說明論斷之事項，徒憑己

見，再事爭辯，而為不同評價，非屬新事實或新證據。又抗

告人等提出邱花與郭重逢及鄭國良於判決確定後之通話錄音

光碟及譯文(證四)、臺中區中小企業銀行大甲分行之柯進榮

支票存款帳號交易明細（證五）、大路公司於第一商業銀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大甲分行存款帳戶及支票存款帳號之交易明細（證六）、

「大陸」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

（證七）、大路公司遭竊等相關照片（證七之4)等再審證

據，其中證四僅係邱花等人於原判決確定後討論案情之對話

內容，證五、證六等相關帳戶往來明細，多為大路公司設立

後，各該帳戶資金往來情形，均不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對抗

告人等有罪之認定。另證七及證七之4等證據資料則與本案

犯罪事實之認定無關。抗告人等所主張之前述新事證，無論

係單獨或結合先前卷內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均不

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與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項第6款所定聲請再審要件不符。因認抗告人等執上開

再審事由聲請再審，為一部不合法，一部無理由，應予駁

回。已詳述其依據及理由，經核於法尚無違誤。

二、抗告人等抗告意旨辯稱告訴人等在原案件所為出資額之陳述

均虛偽不實，及邱花向告訴人等購買不動產之尾款已付清，

並無告訴人等所稱以尾款充抵部分投資款云云，無非就原確

定判決之採證認事，徒憑己見為相異評價，再事爭辨，難認

有據。至於證三所示資料，業經原確定判決審理時調查斟

酌，並在原確定判決內敘明其理由，抗告人等執相同事由再

次聲請再審，原審法院97年度聲再字第232號裁定係以該證

據尚非法院所不知，不具新穎性要件為由，無理由駁回確

定，並非僅以該證據為抗告人等所知悉，予以駁回，原裁定

以該證據僅抗告人等知悉之論述行文固欠周全，然於結果仍

無影響。又抗告人等向本院提起抗告後，始提出鄭國良於92

年8月5日書立之證明書、提存書等新證據資料，並非其向原

審聲請再審時提出之證據，本院無從加以審酌，亦不得執此

指摘原裁定違誤。綜上，本件抗告人等之抗告均無理由，應

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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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何俏美

                                  法　官  林靜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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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等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駁回其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13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本件原裁定略以：再審聲請人即抗告人柯進榮、邱花（下或稱抗告人等）因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89年度上訴字第490號判決論處罪刑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對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其聲請意旨如原裁定附件所載。惟①原確定判決係依憑抗告人等於另案被訴侵占等案件中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詞，及告訴人賴金木、陳金（下稱告訴人等）之指證，證人洪萬富、代辦簽證會計師蔡顯銘之證詞，佐以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函送大路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路公司）案卷等相關證據資料，認大路公司於民國79年6月間已完成設立登記，其登記內容與公司之資本額及告訴人等之實際出資額均不相符，認定抗告人等有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並就抗告人等否認犯罪之辯詞(如主張告訴人等與各自配偶均僅出資新臺幣〈下同〉160萬元、邱花與告訴人等之不動產買賣契約內容遭偽造等)，何以不足以採信，及舉出之事證(如與告訴人等投資無關之面額20萬元、10萬元等支票影本，及與告訴人等有無以不動產買賣尾款抵充投資款之判斷無影響之原案件卷附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土地登記簿及改良物登記簿謄本等)，何以不足以作為有利於抗告人等之認定，均於理由內詳細指駁及說明，俱有原案件卷附相關證據資料可稽。②抗告人等雖提出告訴人等之告訴理由狀及補充告訴意旨狀影本（證一之②）、面額20萬元、130萬元之支票影本、華南商業銀行豐原分行88年1月21日華豐存字第7號函及新竹區中小企業銀行苑裡分行竹企銀苑裡字第1619號函(證二)、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申請書（證三）、臺中區中小企業銀行大甲分行支票存款帳號405-8（79年1月至79年12月）之交易明細表（證五)、大路公司之經濟部公司執照(證七之1)等證據資料，主張告訴人等之實際出資額並非各200萬元云云，惟抗告人等先前曾以同一原因事實及證據向原審法院聲請再審，分別經原審以99年度聲再字第128號、97年度聲再字第232號、91年度聲再字第36號裁定，認為該等證據經原確定判決調查斟酌，並在判決內敘明證據取捨及心證理由，以該等證據不具備嶄新性或顯然性要件，均無理由裁定駁回確定在案。此經法院判決當時已調查審酌而實質相同等事證，不具有嶄新性之要件，不因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修正及第3項之增訂等修法前後而有不同。抗告人等以同一原因事由重行聲請本件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且無可補正，此部分聲請自非合法。③抗告人等提出告訴人等於另案之陳報狀及內頁(證一之1)、抗告人等刑事陳報狀(證八之1、八之2)，質疑告訴人等之出資金額，惟原確定判決已依據卷證資料，說明其認定告訴人等各自出資額之憑據及理由，暨敘明抗告人等辯稱告訴人等之陳述虛偽不實云云何以不足以採信，是抗告人等此部分聲請再審意旨所指，顯係就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明確說明論斷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辯，而為不同評價，非屬新事實或新證據。又抗告人等提出邱花與郭重逢及鄭國良於判決確定後之通話錄音光碟及譯文(證四)、臺中區中小企業銀行大甲分行之柯進榮支票存款帳號交易明細（證五）、大路公司於第一商業銀行大甲分行存款帳戶及支票存款帳號之交易明細（證六）、「大陸」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證七）、大路公司遭竊等相關照片（證七之4)等再審證據，其中證四僅係邱花等人於原判決確定後討論案情之對話內容，證五、證六等相關帳戶往來明細，多為大路公司設立後，各該帳戶資金往來情形，均不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對抗告人等有罪之認定。另證七及證七之4等證據資料則與本案犯罪事實之認定無關。抗告人等所主張之前述新事證，無論係單獨或結合先前卷內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均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聲請再審要件不符。因認抗告人等執上開再審事由聲請再審，為一部不合法，一部無理由，應予駁回。已詳述其依據及理由，經核於法尚無違誤。
二、抗告人等抗告意旨辯稱告訴人等在原案件所為出資額之陳述均虛偽不實，及邱花向告訴人等購買不動產之尾款已付清，並無告訴人等所稱以尾款充抵部分投資款云云，無非就原確定判決之採證認事，徒憑己見為相異評價，再事爭辨，難認有據。至於證三所示資料，業經原確定判決審理時調查斟酌，並在原確定判決內敘明其理由，抗告人等執相同事由再次聲請再審，原審法院97年度聲再字第232號裁定係以該證據尚非法院所不知，不具新穎性要件為由，無理由駁回確定，並非僅以該證據為抗告人等所知悉，予以駁回，原裁定以該證據僅抗告人等知悉之論述行文固欠周全，然於結果仍無影響。又抗告人等向本院提起抗告後，始提出鄭國良於92年8月5日書立之證明書、提存書等新證據資料，並非其向原審聲請再審時提出之證據，本院無從加以審酌，亦不得執此指摘原裁定違誤。綜上，本件抗告人等之抗告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何俏美
                                  法　官  林靜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1722號
抗  告  人  柯進榮                      


            邱花                       


上列抗告人等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
民國113年8月9日駁回其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130
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本件原裁定略以：再審聲請人即抗告人柯進榮、邱花（下或
    稱抗告人等）因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89
    年度上訴字第490號判決論處罪刑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
    ，對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其聲請意旨如原裁定附件所載。
    惟①原確定判決係依憑抗告人等於另案被訴侵占等案件中所
    為不利於己之供詞，及告訴人賴金木、陳金（下稱告訴人等
    ）之指證，證人洪萬富、代辦簽證會計師蔡顯銘之證詞，佐
    以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函送大路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路
    公司）案卷等相關證據資料，認大路公司於民國79年6月間
    已完成設立登記，其登記內容與公司之資本額及告訴人等之
    實際出資額均不相符，認定抗告人等有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
    ，並就抗告人等否認犯罪之辯詞(如主張告訴人等與各自配
    偶均僅出資新臺幣〈下同〉160萬元、邱花與告訴人等之不動
    產買賣契約內容遭偽造等)，何以不足以採信，及舉出之事
    證(如與告訴人等投資無關之面額20萬元、10萬元等支票影
    本，及與告訴人等有無以不動產買賣尾款抵充投資款之判斷
    無影響之原案件卷附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土地登記簿及改良
    物登記簿謄本等)，何以不足以作為有利於抗告人等之認定
    ，均於理由內詳細指駁及說明，俱有原案件卷附相關證據資
    料可稽。②抗告人等雖提出告訴人等之告訴理由狀及補充告
    訴意旨狀影本（證一之②）、面額20萬元、130萬元之支票影
    本、華南商業銀行豐原分行88年1月21日華豐存字第7號函及
    新竹區中小企業銀行苑裡分行竹企銀苑裡字第1619號函(證
    二)、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
    登記申請書（證三）、臺中區中小企業銀行大甲分行支票存
    款帳號405-8（79年1月至79年12月）之交易明細表（證五)
    、大路公司之經濟部公司執照(證七之1)等證據資料，主張
    告訴人等之實際出資額並非各200萬元云云，惟抗告人等先
    前曾以同一原因事實及證據向原審法院聲請再審，分別經原
    審以99年度聲再字第128號、97年度聲再字第232號、91年度
    聲再字第36號裁定，認為該等證據經原確定判決調查斟酌，
    並在判決內敘明證據取捨及心證理由，以該等證據不具備嶄
    新性或顯然性要件，均無理由裁定駁回確定在案。此經法院
    判決當時已調查審酌而實質相同等事證，不具有嶄新性之要
    件，不因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修正及第3項之增
    訂等修法前後而有不同。抗告人等以同一原因事由重行聲請
    本件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且無可補正，此部分聲請自非合
    法。③抗告人等提出告訴人等於另案之陳報狀及內頁(證一之
    1)、抗告人等刑事陳報狀(證八之1、八之2)，質疑告訴人等
    之出資金額，惟原確定判決已依據卷證資料，說明其認定告
    訴人等各自出資額之憑據及理由，暨敘明抗告人等辯稱告訴
    人等之陳述虛偽不實云云何以不足以採信，是抗告人等此部
    分聲請再審意旨所指，顯係就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
    法行使及明確說明論斷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辯，而為
    不同評價，非屬新事實或新證據。又抗告人等提出邱花與郭
    重逢及鄭國良於判決確定後之通話錄音光碟及譯文(證四)、
    臺中區中小企業銀行大甲分行之柯進榮支票存款帳號交易明
    細（證五）、大路公司於第一商業銀行大甲分行存款帳戶及
    支票存款帳號之交易明細（證六）、「大陸」機械股份有限
    公司設立登記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證七）、大路公司遭竊
    等相關照片（證七之4)等再審證據，其中證四僅係邱花等人
    於原判決確定後討論案情之對話內容，證五、證六等相關帳
    戶往來明細，多為大路公司設立後，各該帳戶資金往來情形
    ，均不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對抗告人等有罪之認定。另證七
    及證七之4等證據資料則與本案犯罪事實之認定無關。抗告
    人等所主張之前述新事證，無論係單獨或結合先前卷內各項
    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均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認定之
    犯罪事實，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聲請再審
    要件不符。因認抗告人等執上開再審事由聲請再審，為一部
    不合法，一部無理由，應予駁回。已詳述其依據及理由，經
    核於法尚無違誤。
二、抗告人等抗告意旨辯稱告訴人等在原案件所為出資額之陳述
    均虛偽不實，及邱花向告訴人等購買不動產之尾款已付清，
    並無告訴人等所稱以尾款充抵部分投資款云云，無非就原確
    定判決之採證認事，徒憑己見為相異評價，再事爭辨，難認
    有據。至於證三所示資料，業經原確定判決審理時調查斟酌
    ，並在原確定判決內敘明其理由，抗告人等執相同事由再次
    聲請再審，原審法院97年度聲再字第232號裁定係以該證據
    尚非法院所不知，不具新穎性要件為由，無理由駁回確定，
    並非僅以該證據為抗告人等所知悉，予以駁回，原裁定以該
    證據僅抗告人等知悉之論述行文固欠周全，然於結果仍無影
    響。又抗告人等向本院提起抗告後，始提出鄭國良於92年8
    月5日書立之證明書、提存書等新證據資料，並非其向原審
    聲請再審時提出之證據，本院無從加以審酌，亦不得執此指
    摘原裁定違誤。綜上，本件抗告人等之抗告均無理由，應予
    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何俏美
                                  法　官  林靜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1722號
抗  告  人  柯進榮                      


            邱花                       


上列抗告人等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駁回其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13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本件原裁定略以：再審聲請人即抗告人柯進榮、邱花（下或稱抗告人等）因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89年度上訴字第490號判決論處罪刑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對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其聲請意旨如原裁定附件所載。惟①原確定判決係依憑抗告人等於另案被訴侵占等案件中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詞，及告訴人賴金木、陳金（下稱告訴人等）之指證，證人洪萬富、代辦簽證會計師蔡顯銘之證詞，佐以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函送大路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路公司）案卷等相關證據資料，認大路公司於民國79年6月間已完成設立登記，其登記內容與公司之資本額及告訴人等之實際出資額均不相符，認定抗告人等有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並就抗告人等否認犯罪之辯詞(如主張告訴人等與各自配偶均僅出資新臺幣〈下同〉160萬元、邱花與告訴人等之不動產買賣契約內容遭偽造等)，何以不足以採信，及舉出之事證(如與告訴人等投資無關之面額20萬元、10萬元等支票影本，及與告訴人等有無以不動產買賣尾款抵充投資款之判斷無影響之原案件卷附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土地登記簿及改良物登記簿謄本等)，何以不足以作為有利於抗告人等之認定，均於理由內詳細指駁及說明，俱有原案件卷附相關證據資料可稽。②抗告人等雖提出告訴人等之告訴理由狀及補充告訴意旨狀影本（證一之②）、面額20萬元、130萬元之支票影本、華南商業銀行豐原分行88年1月21日華豐存字第7號函及新竹區中小企業銀行苑裡分行竹企銀苑裡字第1619號函(證二)、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申請書（證三）、臺中區中小企業銀行大甲分行支票存款帳號405-8（79年1月至79年12月）之交易明細表（證五)、大路公司之經濟部公司執照(證七之1)等證據資料，主張告訴人等之實際出資額並非各200萬元云云，惟抗告人等先前曾以同一原因事實及證據向原審法院聲請再審，分別經原審以99年度聲再字第128號、97年度聲再字第232號、91年度聲再字第36號裁定，認為該等證據經原確定判決調查斟酌，並在判決內敘明證據取捨及心證理由，以該等證據不具備嶄新性或顯然性要件，均無理由裁定駁回確定在案。此經法院判決當時已調查審酌而實質相同等事證，不具有嶄新性之要件，不因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修正及第3項之增訂等修法前後而有不同。抗告人等以同一原因事由重行聲請本件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且無可補正，此部分聲請自非合法。③抗告人等提出告訴人等於另案之陳報狀及內頁(證一之1)、抗告人等刑事陳報狀(證八之1、八之2)，質疑告訴人等之出資金額，惟原確定判決已依據卷證資料，說明其認定告訴人等各自出資額之憑據及理由，暨敘明抗告人等辯稱告訴人等之陳述虛偽不實云云何以不足以採信，是抗告人等此部分聲請再審意旨所指，顯係就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明確說明論斷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辯，而為不同評價，非屬新事實或新證據。又抗告人等提出邱花與郭重逢及鄭國良於判決確定後之通話錄音光碟及譯文(證四)、臺中區中小企業銀行大甲分行之柯進榮支票存款帳號交易明細（證五）、大路公司於第一商業銀行大甲分行存款帳戶及支票存款帳號之交易明細（證六）、「大陸」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證七）、大路公司遭竊等相關照片（證七之4)等再審證據，其中證四僅係邱花等人於原判決確定後討論案情之對話內容，證五、證六等相關帳戶往來明細，多為大路公司設立後，各該帳戶資金往來情形，均不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對抗告人等有罪之認定。另證七及證七之4等證據資料則與本案犯罪事實之認定無關。抗告人等所主張之前述新事證，無論係單獨或結合先前卷內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均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聲請再審要件不符。因認抗告人等執上開再審事由聲請再審，為一部不合法，一部無理由，應予駁回。已詳述其依據及理由，經核於法尚無違誤。
二、抗告人等抗告意旨辯稱告訴人等在原案件所為出資額之陳述均虛偽不實，及邱花向告訴人等購買不動產之尾款已付清，並無告訴人等所稱以尾款充抵部分投資款云云，無非就原確定判決之採證認事，徒憑己見為相異評價，再事爭辨，難認有據。至於證三所示資料，業經原確定判決審理時調查斟酌，並在原確定判決內敘明其理由，抗告人等執相同事由再次聲請再審，原審法院97年度聲再字第232號裁定係以該證據尚非法院所不知，不具新穎性要件為由，無理由駁回確定，並非僅以該證據為抗告人等所知悉，予以駁回，原裁定以該證據僅抗告人等知悉之論述行文固欠周全，然於結果仍無影響。又抗告人等向本院提起抗告後，始提出鄭國良於92年8月5日書立之證明書、提存書等新證據資料，並非其向原審聲請再審時提出之證據，本院無從加以審酌，亦不得執此指摘原裁定違誤。綜上，本件抗告人等之抗告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何俏美
                                  法　官  林靜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